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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9）

（認股權證代號：490）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末期業績

業績

德祥地產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去年之比較
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營業總收入 3 145,121  600,844    

收益 3 92,670  181,944    

物業銷售及租金收入  25,751  81,792
高爾夫球及消閒收入  44,058  62,622    

  69,809  144,414
銷售成本  (25,726 ) (67,511 )    

毛利  44,083  76,903
貸款融資收入  21,772  31,789
金融工具淨（虧損）收益  (169,337 ) 76,382
其他收入  33,995  73,206
行政費用  (133,113 ) (141,959 )
財務費用 4 (108,357 ) (109,933 )
物業權益之減值虧損 5 (146,712 ) (45,000 )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  (39,486 )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  (19,073 )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212 )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4,404 ) (25,047 )    

除稅前虧損  (462,285 ) (122,218 )
稅項 6 469  (3,475 )    

本年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461,816 ) (125,693 )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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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持續經營業務
本年度來自非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  (18,665 )    

本年度虧損 7 (461,816 ) (144,358 )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61,816 ) (141,853 )
 少數股東權益  －  (2,505 )    

  (461,816 ) (144,358 )    

每股虧損 ８
來自持續及非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港元）  (1.20 ) (0.74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港元）  (1.20 ) (0.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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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械及設備  186,224  178,543
 租賃土地預付租賃款項  20,822  20,808
 租賃土地預付租賃款項之溢價  111,558  114,294
 發展中物業  189,000  240,853
 可供出售投資  37,892  94,570
 於一間合資公司之權益  44,759  14,74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34,809  135,503
 聯營公司之無抵押貸款及應付利息  1,073,982  1,077,690
 可換股債券之負債部分  36,320  51,120
 可換股債券附帶之衍生工具  －  4,865
 收購土地使用權已付按金及費用  47,275  47,275
 收購附屬公司已付按金及費用  47,244  －    

  1,929,885  1,980,266    

流動資產
 存貨  3,143  2,161
 待售物業  539,388  252,903
 可換股債券之負債部份  727  －
 按公平值列賬及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76,552  11,957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9 503,148  514,795
 其他應收貸款  208,727  243,133
 租賃土地預付租賃款項  530  517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2,172  2,154
 關連公司之無抵押貸款及應付利息  48,437  58,251
 已抵押銀行存款  44,626  51,818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4,035  243,038    

  1,651,485  1,38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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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按金及應計開支 10 72,047  70,392
 應付附屬公司少數股東款項  395  890
 應繳稅項  11,856  13,252
 一年內到期之可換股票據應付款項  7,174  7,284
 一年內到期之融資租賃承擔  90  49
 一年內到期之銀行借貸  82,830  113,996    

  174,392  205,863    

淨流動資產  1,477,093  1,174,86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406,978  3,155,130    

非流動負債
 一年後到期之可換股票據應付款項  1,328,913  1,236,559
 一年後到期之融資租賃承擔  282  173
 一年後到期之銀行借貸  40,658  39,647
 遞延稅項負債  27,889  28,574    

  1,397,742  1,304,953    

  2,009,236  1,850,177    

股本及儲備
 股本  4,709  30,955
 儲備  1,997,342  1,812,04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2,002,051  1,842,998
 少數股東權益  7,185  7,179    

  2,009,236  1,85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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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而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
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及香港公
司條例規定之適用披露規定。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算外，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經已生效之修訂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金融資產重新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服務特許權安排
 －詮釋第12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定額利益資產之限額、
 －詮釋第14號  最低資本規定及相互之間之關係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未對本集團於現時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或財務狀況之編
製及呈列方式構成重大影響，因此並無需作過往期間之調整。

3. 分部資料

業務分部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目前分為五個營運部門。該等部門為本集團報告其首要分部資料之
基準。

主要營運如下：

物業發展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物業買賣
高爾夫球及消閒  －發展及經營高爾夫球度假村及酒店
證券投資  －證券買賣及投資
融資  －貸款融資服務

本集團過往亦曾從事買賣摩托車以及製造及買賣醫藥及健康產品。該等業務已於去年終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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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高爾夫球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及消閒  證券投資  融資  分部合計  對銷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營業總收入 706  25,045  44,058  53,540  21,772  145,121  －  145,121
               

收益
對外之銷售 706  25,045  44,058  1,089  21,772  92,670  －  92,670
分部之間之銷售（註） －  －  －  －  26,107  26,107  (26,107 ) －               

合計 706  25,045  44,058  1,089  47,879  118,777  (26,107 ) 92,670
               

分部業績 (68,512 ) (91,817 ) (5,833 ) (169,794 ) 20,338  (315,618 )   (315,618 )
            

未分配企業收入           29,955    29,955
未分配企業費用           (63,649 )   (63,649 )
財務費用           (108,357 )   (108,357 )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212 ) －  －  －  －  (212 )   (212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4,404 ) －  －  －  －  (4,404 )   (4,404 )               

除稅前虧損           (462,285 )   (462,285 )
稅項           469    469               

本年度虧損           (461,816 )   (461,816 )               

註： 分部之間之銷售乃按集團內各公司之間釐定及同意之條款計費。

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高爾夫球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及消閒  證券投資  融資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分部資產 306,108  544,820  306,337  251,491  320,702  1,729,458
於一間合資公司之權益 44,759  －  －  －  －  44,75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34,809  －  －  －  －  134,809
聯營公司之無抵押貸款及應付利息 1,073,982  －  －  －  －  1,073,982
未分配企業資產           598,362           

綜合資產總值           3,581,370           

負債
分部負債 1,202  5,045  41,071  820  20  48,158
未分配企業負債           1,523,976           

綜合負債總額           1,57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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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持續經營業務 非持續經營業務  
     高爾夫球              醫藥及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及消閒  證券投資  融資  分部合計  對銷  合計  摩托車  健康產品  合計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營業總收入 2,500  79,292  62,622  424,641  31,789  600,844  －  600,844  17,567  115,741  133,308  734,152                       

收益
對外之銷售 2,500  79,292  62,622  5,741  31,789  181,944  －  181,944  17,567  115,741  133,308  315,252
分部之間之銷售（註） －  －  －  －  25,842  25,842  (25,842 ) －  －  －  －  －                       

合計 2,500  79,292  62,622  5,741  57,631  207,786  (25,842 ) 181,944  17,567  115,741  133,308  315,252                       

分部業績 (2,136 ) 27,906  (56,461 ) 59,141  7,469  35,919    35,919  (1,359 ) 1,747  388  36,307                   

未分配企業收入           39,018    39,018  －  689  689  39,707
未分配企業費用           (58,762 )   (58,762 ) －  －  －  (58,762 )
未分配財務費用           (54,787 )   (54,787 )     (613 ) (55,400 )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  (39,486 ) －  －  －  (39,486 )   (39,486 ) －  －  －  (39,486 )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  －  (19,073 ) －  －  (19,073 )   (19,073 ) －  －  －  (19,073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0,047 ) 5,000  －  －  －  (25,047 )   (25,047 ) －  －  －  (25,047 )                       

除稅及出售非持續經營業務
 所產生之盈利（虧損）前虧損           (122,218 )   (122,218 )     464  (121,754 )
稅項           (3,475 )   (3,475 )     (558 ) (4,033 )
出售非持續經營業務所產生之
 盈利（虧損）           －    －  6  (18,577 ) (18,571 ) (18,571 )                       

本年度虧損           (125,693 )   (125,693 )     (18,665 ) (144,358 )                       

註： 分部之間之銷售乃按集團內各公司之間釐定及同意之條款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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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持續經營業務 非持續經營業務  
     高爾夫球          醫藥及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及消閒  證券投資  融資  合計  摩托車  健康產品  合計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分部資產 322,814  274,111  320,619  162,513  322,178  1,402,235  －  －  －  1,402,235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14,745  －  －  －  －  14,745  －  －  －  14,74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35,503  －  －  －  －  135,503  －  －  －  135,503
聯營公司之無抵押貸款及
 應付利息 1,077,690  －  －  －  －  1,077,690        1,077,690
未分配企業資產           730,820        730,820                   

綜合資產總值           3,360,993        3,360,993                   

負債
分部負債 885  5,168  58,250  920  36  65,259  －  －  －  65,259
未分配企業負債           1,445,557        1,445,557                   

綜合負債總額           1,510,816        1,510,816                   

地區分部

本集團之業務主要位於澳門、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本集團之行政職能於澳
門、香港及中國進行。

下表提供本集團根據客戶所在地按地區市場劃分之收益分析（不論貨品來源地）：

 按地區市場劃分之
 收益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24,605  188,549
中國 49,459  89,657
澳門 11,356  15,260
其他 7,250  21,786   

 92,670  31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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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按資產所在地區劃分之分部資產賬面值以及添置物業、機械及設備之分析：

  添置物業、機械
 分部資產賬面值 及設備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資產
 澳門 1,308,034  1,375,889  －  －
 香港 1,001,926  607,606  4,624  710

 中國 376,827  374,277  6,532  37,685

 其他 78,386  122,153  －  －       

 2,765,173  2,479,925  11,156  38,395
其他企業資產 816,197  881,068  4,688  918       

 3,581,370  3,360,993  15,844  39,313       

4. 財務費用
 持續經營業務 非持續經營業務 綜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可換股票據應付款項之實際利息 101,414  97,681  －  －  101,414  97,681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
 借貸之利息 6,919  11,416  －  613  6,919  12,029
融資租賃承擔之利息 24  8  －  －  24  8
來自下列各方之無抵押貸款利息： 

 附屬公司少數股東 －  734  －  －  －  734

 關連公司 －  94  －  －  －  94           

 108,357  109,933  －  613  108,357  110,546
           

5. 物業權益之減值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下列各項之減值虧損：
 －租賃土地預付租賃款項以及租賃土地
   預付租賃款項之溢價 －  45,000

 －發展中物業 54,121  －
 －待售物業 92,591  －   

 146,712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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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持續經營業務 非持續經營業務 綜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度稅項
 香港利得稅 －  1,509  －  －  －  1,509

 中國企業所得稅 229  833  －  558  229  1,391           

 229  2,342  －  558  229  2,900           

過往年度香港利得稅超額撥備 (13 ) －  －  －  (13 ) －           

遞延稅項
 本年度 (685 ) 1,133  －  －  (685 ) 1,133           

 (469 ) 3,475  －  558  (469 ) 4,033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香港立法會通過《2008年收入條例草案》，該草案將公司利
得稅稅率由17.5%調低至16.5%，自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課稅年度起生效。因此，香港
利得稅乃按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二零零八年：17.5%）計算。若干附屬公司於香港
產生之本年度溢利毋須課稅，因為應課稅溢利已全部由承前稅項虧損抵銷。

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乃按有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7. 本年度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非持續經營業務 綜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度虧損已扣除：
 物業、機械及設備折舊 11,507  15,688  －  1,881  11,507  17,569

 租賃土地預付租賃款項撥回 525  2,283  －  10  525  2,293

 租賃土地預付租賃款項之溢價攤銷 2,736  2,914  －  －  2,736  2,914

 以股權結算以股份形式支付予僱員
  之開支 1,465  2,498  －  －  1,465  2,498

 出售物業、機械及設備之虧損 171  110  －  17  171  127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包括
  待售物業減值虧損港幣 92,591,000元
  （二零零八年：無） 107,416  55,690  －  90,121  107,416  14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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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a) 來自持續經營及非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照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及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虧損 (461,816 ) (141,853 )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附註） 383,880,132  192,654,235   

附註：  上述兩個年度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就年內之供股及股本重組之影響作
出調整。

(b)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照以
下數據計算：

虧損計算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 (461,816 ) (141,853 )
 減：本年度來自非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  (18,596 )   

計算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
 攤薄虧損之虧損 (461,816 ) (123,257 )   

所用之分母與上文所述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用者相同。

(c) 來自非持續經營業務

根據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非持續經營業務之本公司權益持有
人應佔虧損港幣18,596,000元及上文所述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用之分母計算，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非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為每股港幣0.1元。

計算該兩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行使購股權及認股權證（就截至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而言）以及兌換可換股票據，因該等潛在普通股於各年均具反攤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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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包括貿易應收賬款約港幣5,412,000元（二零零八年：港幣27,685,000
元）。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信貸期為90日。貿易應收賬款（扣除呆壞賬撥備）於結算日之賬
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零至六十日 864  16,977
六十一至九十日 431  124
超過九十日 4,117  10,584   

 5,412  27,685   

10. 應付賬款、按金及應計開支

應付賬款、按金及應計開支當中包括貿易應付賬款約港幣2,009,000元（二零零八年：港幣
2,135,000元）。

貿易應付賬款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零至六十日 763  1,420
六十一至九十日 447  355
超過九十日 799  360   

 2,009  2,135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二零零八
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持續經營業務營業額約為港
幣145,100,000元，較比較數字港幣600,800,000元減少港幣455,700,000元，主要由於
年內銷售證券所得款項大幅減少所致。毛利由去年港幣144,400,000元減少至本
年度約港幣 69,800,000元。

年內貸款融資收入為港幣21,800,000元，較去年港幣31,800,000元有所減少，主要
由於去年出售給予一間聯營公司之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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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聯生（定義見下文）於本年度將其借貸成本資本化以作為其物業發展之部
份成本，本集團來自聯生股東貸款之利息收入（已計入其他收入）已就聯生之業
績按權益會計法對銷。因此，攤分作為聯營公司之聯生之虧損亦較去年減少。

本集團於本年度錄得港幣461,800,000元之虧損，去年則為港幣144,400,000元，主
要由於下列於損益表撥備之未變現虧損所致：

1. 於下半年，美國金融市場動盪對全球經濟造成全面衝擊，股票市場亦不
能幸免。上市證券價格急挫令本集團錄得港幣 169,300,000元之金融工具虧
損，其中港幣167,500,000元為因年末市場價格下跌而帶來之未變現虧損，
而去年則錄得港幣 76,400,000元之淨收益。

2. 物業市場氣氛大受金融風暴及經濟前景不佳所影響。於下半年，香港之物
業成交量及價格普遍均大幅下跌。因此，於結算日，發展中物業及待售物
業分別錄得港幣 54,100,000元及港幣92,600,000元之減值虧損。

物業發展及投資

澳門：

本集團擁有 35.5%實際權益之聯生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聯生」）過去數年一直致
力完成向澳門政府機關辦理一切正式手續，以讓其將新獲批地塊發展為超過
4,000個豪華住宅單位、80幢別墅及頂級會所設施。第一期發展將包括一所面積
800,000平方呎，專為日本旅客而設且超級豪華的酒店、購物設施以及潮流餐飲
食肆，並計劃於二零一一年底落成。 

第一期1,356個住宅單位之推廣大約將於二零零九年聖誕展開。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本集團出售海明灣畔另一個住宅單位及停車位，並於該交
易中獲利。於澳門之物業餘下存貨組合包括位於珠江大廈已被升格為時尚優
質項目之44個住宅單位，以及海明灣畔之15個住宅單位及15個停車位。預期該
等單位將於市況轉好時重新推出發售或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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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本集團收購建毅有限公司之全部權益，其持有香港摩頓臺
7號逾90%物業權益。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本集團進一步收購展栢有限公司之
全部權益，其持有信德街19－21號整項物業之物業權益。緊隨結算日於二零零
九年六月，本集團完成收購堡捷國際有限公司及捷毅投資有限公司全部股權，
堡捷國際有限公司及捷毅投資有限公司分別持有銅鑼灣道35號、37號、39號－
39號A、39號B及39號C物業超過90%之物業權益及銅鑼灣道 33號整項物業之物
業權益。本集團目前擬整合該等物業重新發展為高檔餐飲食肆及酒店（「銅鑼灣
項目」）。

本集團擁有位於彌敦道703號及705號的兩幢毗鄰樓宇（「彌敦道項目」）之全部權
益，該兩幢物業之住戶已遷走，並正進行清拆。該地盤將發展為總建築面積約
為29,000平方呎之銀座式零售及餐飲綜合項目，此計劃預期於二零一零年末完
成。

於本年度，干諾道西達隆名居其中1個單位已售出，並獲得利潤。於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尚餘 6個住宅單位及 1個商業單位待售。

中國：

澳門路氹海濱對岸珠海橫琴一幅土地之所有權轉讓申請因當地政府暫停橫琴
地區之土地轉讓而仍然待決。該項目之地盤面積約為26,000平方米，地積比率為
1.6，根據現時城市規劃指引，此地盤可發展作商業、住宅、酒店及零售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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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持有作發展╱待售之主要物業現有權益概述如下：

  本集團 
地點 用途 所佔權益 所佔建築面積
  （%) （平方呎）

位於澳門石排灣馬路之聯生土地 住宅╱ 35.5 2,250,000
  商業╱
  酒店

位於澳門冼星海大馬路81-121號 住宅 100 57,400
 倫敦街148-254號
 馬濟時總督大馬路
 珠江大廈之44個住宅單位
 
位於澳門氹仔北安灣 住宅 100 37,000
 P05地段海明灣畔
 之15個住宅單位
 及15個停車位

位於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零售 100 29,000
 703號及705號之彌敦道項目

銅鑼灣項目，包括：

 －香港銅鑼灣信德街19-21號  100 

 －香港銅鑼灣摩頓臺7號 酒店╱ 超過90 
  辦公室╱  157,300
 －香港銅鑼灣銅鑼灣道35號、37號、  店舖 超過90 
   39號－39號A、39號B及39號C

 －香港銅鑼灣銅鑼灣道33號  100

高爾夫球及消閒

於本年度，來自高爾夫球及消閒業務之營業額為港幣44,100,000元（二零零八年：
港幣62,600,000元），分部虧損為港幣5,800,000元（二零零八年：港幣56,500,000元，
包含港幣 45,000,000元之租賃土地預付租賃款項以及租賃土地預付租賃款項之
溢價之減值虧損）。經濟氣氛暗淡於本年度下半年對高爾夫球度假村營運造成
不利影響，而下半年度一向為三亞紅峽谷高爾夫球度假俱樂部之旺季。然而，
本集團透過推行各種控制成本措施而得以遏制其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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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目前正於紅峽谷高爾夫球度假俱樂部興建會員度假村，初期為大約50
間別墅，藉此為其會員提供舒適住宿環境以享受優閒假期。與此同時，我們將
推廣大約300個全新會籍，持有者可按時間共享基準入住會員村。此外，擴建酒
店發展計劃所涉及之面積達到約66,800平方米，其中包括28個豪華別墅、3幢酒
店樓宇、1幢會議中心、1幢度假設施樓宇及1個於紅峽谷高爾夫球度假俱樂部
之高爾夫球練球場（「三亞酒店項目」），該項目已獲有關機構正式批准，發展工
程將於適當時候施工。

於出售蓮花山高爾夫球度假村之全部權益後，本集團繼續為該高爾夫球度假
村之承租人以及該高爾夫球度假村內之別墅之發展夥伴。別墅發展工程如期
進行，並已建成超過 40間別墅，預期於二零零九年下半年展開銷售。

證券投資

嚴峻的金融海嘯及熊市氣氛於本年度下半年令全球金融市場添上陰霾，因此，
本集團之證券投資活動不可避免地受到重大及不利影響。於本年度，證券投資
帶來之營業額及分部虧損分別為港幣53,500,000元（二零零八年：港幣424,600,000
元）及港幣 169,800,000元（二零零八年：分部溢利港幣 59,100,000元）。於二零零九
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可供出售投資及按公平值列賬及計入損益之金融
資產合共為港幣 214,400,000元，主要包括在香港及新加坡上市之股份。

融資

於本年度，本集團之可換股債券、應收關連公司款項及其他貸款之利息收入為
港幣27,300,000元。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可換股債券之負債部
份、關連公司之無抵押貸款及應付利息以及其他應收貸款分別為港幣37,000,000
元、港幣48,400,000元及港幣208,700,000元。

財務回顧

為進一步加強本集團之資本基礎，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完成供股，據此，
9,286,554,078股新普通股已按每持有一股股份獲發三股供股股份之基準按每股
港幣0.07元之認購價發行。所籌得之款項淨額約港幣626,900,000元乃作一般營運
資金。於供股後，本公司已發行約12,382,000,000股股份。於二零零九年三月，本
公司完成股本重組，其中包括以二十五股股份合併為一股股份之股份合併，故
本公司之已發行普通股減至約471,000,000股。股本重組對本集團概無任何財務
影響。

本集團就其整體業務採納審慎融資及財務政策。除可換股票據應付款項外，本
集團維持多項信貸融資，以應付其營運資金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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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金融機構借貸總額為港幣123,500,000元，當中港幣
40,700,000元將於一年後償還。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淨資產負
債比率為0.64，比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比率為0.6，當中已計及銀行借
貸港幣123,500,000元及可換股票據應付款項負債部份之公平值港幣1,336,100,000
元，並抵銷已抵押銀行存款與銀行及現金結餘港幣168,600,000元以及本集團股
東資金港幣 2,002,100,000元。

約港幣89,400,000元之金融機構借貸乃按浮動利率計息，而餘下的大部份貸款
結餘按固定利率計息。管理層預料資本市場之利率將維持穩定，故毋須就任何
負面利率波動作出對沖。本集團大部份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幣、人民幣及澳門幣
列值，故董事認為，本集團並無面對任何重大匯率風險。

僱員人數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僱員人數為553人（二零零八年：1,003
人）。本集團按員工之資歷及經驗、工作性質及表現以及市場薪酬情況釐定薪
酬待遇。其他僱員福利包括醫療、保險、購股權及退休計劃。

展望

本集團將透過採取審慎方式及集中於提升其現有組合之協同價值貫徹其物色
優質物業之投資策略。根據目前之計劃，聯生土地、銅鑼灣項目、彌敦道項目
及三亞酒店項目之發展將於未來數年相繼落成，而於完成時，預期本集團將可
受惠於下一個經濟復甦周期。就其他待售物業而言，經考慮現時市況後，管理
層認為其賬面值處於合理水平，並將於出現合適機會時出售。

受多國政府採取之量化寬鬆政策所影響，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中國、美國及
大部份歐洲國家經濟逐漸復甦，對可見將來之經濟環境情緒有所改善。普遍均
認為大中華地區將為首個從金融海嘯復甦之地區。鑑於利率仍處於低位，且仍
需時間讓大眾重建對金融產品之信心，故投資者趨向均以物業作為其主要投
資。香港物業市場目前漸趨穩定，成交量及價格均有所提升。由於本集團組合
內所有位於澳門、香港及中國之物業均以合理價格收購且具高內在價值，本集
團有信心於市場進一步復甦後能從該等投資取得資本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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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銀行及金融機構向本集團授出之一般信貸額度
乃以本集團總值港幣223,500,000元之待售物業、港幣44,600,000元之銀行結餘、
港幣400,000元之物業、機械及設備及約港幣1,100,000元之按公平值列賬及計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作抵押。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及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十六日進行股本
重組（定義見下文「已發行證券」一節）前，本公司以總代價港幣26,532,055元於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合共購回609,135,000股普通股，即每股已購回
股份平均支付約港幣0.044元。該等購回之每股最高及最低價分別為港幣0.058
元及港幣0.033元。所有該等股份經已註銷。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已發行證券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五日，本公司根據供股按每持有一股股份供三股供股股份
（以及按每認購十五股供股股份派送四份認股權證）（「供股」）之基準，按認購價
每股港幣0.07元發行合共9,286,554,078股新普通股。根據供股之條款及條件，本
公司已發行合共2,476,414,328份認股權證予供股股份認購人，以授予有關持有
人權利按初步行使價每股認股權證股份港幣0.105元以現金認購2,476,414,328股
認股權證股份（「認股權證」）。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之公佈所
披露，合共92份涉及零碎股份之認股權證未曾發行予認購人，惟已發行並由本
公司保留。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之公佈，由於進行供股，本公司於二
零零五年八月十一日發行之二零一零年到期零息可換股票據（尚未行使之本金
總額為港幣471,050,000元）（「第一批二零一零年可換股票據」）及本公司於二零零
六年六月八日發行之二零一零年到期零息可換股票據（尚未行使之本金總額為
港幣 17,476,177元）（「第二批二零一零年可換股票據」）之兌換價已由每股港幣0.44
元調整至每股港幣0.227元，而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五日發行之二零一一
年到期1%可換股票據（尚未行使之本金總額為港幣906,000,000元）（「二零一一年
可換股票據」）之兌換價則由每股港幣0.70元調整至每股港幣0.361元，上述所有
兌換價均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二日追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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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二日之公佈，由於進行供股，本公司根
據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而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五日
授出之尚未行使購股權（「購股權」）之行使價已由每股港幣0.50元調整至每股港
幣0.315元，而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授出之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則由
每股港幣 0.67元調整至每股港幣 0.422元。此外，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五
日授出之合共25,300,000份尚未行使購股權（可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五日至二零
零八年八月十四日行使期間行使）已調整至40,125,800份尚未行使購股權，而本
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授出之合共61,700,000份尚未行使購股權（可於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或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視乎情況而定）至二零
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行使期間行使）已調整至97,856,200份尚未行使購股權。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四日，經調整行使價為每股港幣 0.315元之合共40,125,800
份經調整購股權已於到期後失效。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四日至二零零九年三
月十三日期間，經調整行使價為每股港幣0.422元之合共5,392,400份經調整購股
權於本公司一名董事及若干僱員離職後失效。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三日之公佈，由於本公司進行股本重
組（涉及每二十五股每股面值港幣0.01元之已發行股份合併為一股面值港幣0.25
元之合併股份（「合併股份」）以及將每股合併股份之繳足股本由港幣0.25元削減
港幣0.24元至港幣0.01元）（「股本重組」），第一批二零一零年可換股票據、第二批
二零一零年可換股票據及二零一一年可換股票據之兌換價已經分別由每股港
幣0.227元、每股港幣0.227元及每股港幣0.361元調整為每股港幣5.675元、每股港
幣5.675元及每股港幣9.025元，而於悉數兌換第一批二零一零年可換股票據、
第二批二零一零年可換股票據及二零一一年可換股票據後將予發行之股份最
高數目已經分別由 2,075,110,125 股股份、76,987,563股股份及2,509,695,282 股股份
調整為83,004,399 股股份、 3,079,502 股股份及100,387,795 股股份。此外，由於進行
股本重組，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授出之購股權行使價已經由每股港幣
0.422元調整為每股港幣10.55元，而於該等購股權獲行使後將予發行之股份最
高數目已經由92,463,800股股份調整為3,698,552股股份。此外，由於進行股本重
組，認股權證之認購價已經由每股港幣0.105元調整為每股港幣2.625元，而一份
認股權證之認購權亦已經由1股股份調整為0.04股股份，於認股權證所附之認
購權獲行使後將予配發及發行之股份最高數目已經由2,476,414,420股股份調整
為99,056,576股股份。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已發行普通股為470,917,484股、經調整行使價為每
股港幣10.55元之購股權合共為3,698,552份，以及經調整行使價為每股港幣2.625
元之經調整而尚未行使之認股權證為 99,056,576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概無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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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以符合法定及監管規定，務求為
股東帶來最大回報及利益，並提高對股東之透明度及問責性。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於建議董事會批准前審閱
本集團之中期及末期業績、委聘外聘核數師及檢討與本公司外聘核數師之關
係、審閱本集團之財務資料及本公司之財務申報制度與內部監控程序。審核委
員會已遵照守則條文設定具體書面職權範圍，現時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
志強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喬小東先生及郭嘉立先生組成。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業績公佈所載數字已經由審核委員
會審閱。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工作範圍

本公佈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資產負債
表、綜合損益表及相關附註之數據已經由本集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
行同意等同載於本集團年內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之金額。德勤•關黃陳方會
計師行就此進行之工作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
港審閱項目準則或香港審計項目準則所保證應聘服務，而因此德勤•關黃陳方
會計師行概無就本末期業績公佈發表任何保證。

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向本公司全
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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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九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正假座香港中環夏愨道12
號美國銀行中心地庫B27號舖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載有股東
週年大會通告及（其中包括）重選退任董事、發行新股份及購回股份之一般授權
以及更新購股權計劃之授權限額有關資料之通函，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
司股東，以及認股權證及可換股票據持有人（僅供參照）。

公佈末期業績及年報

本末期業績公佈於聯交所網站刊載。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以及認股權證持有人及可換股票據持
有人（僅供參照）並於聯交所網站刊載。

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就股東之鼎力支持、管理層及員工之竭誠服務以及客戶、顧問
及業務夥伴於過去一年給予之寶貴協助致以衷心感謝。

代表董事會
德祥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漢傑

香港，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張漢傑先生（主席）
陳佛恩先生（董事總經理）
張志傑先生
賴贊東先生
馬志剛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喬小東先生（副主席）
王志強先生
郭嘉立先生

本公佈之完整版本亦載於本公司網站：www.itcproperties.com。


